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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11日以

微信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25年 2月 18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

举的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知豪先生为副董

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卫东先生、刘知豪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提名如下人员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陈卫东先生（主任委员）、丁继华先生、李锋先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张斌先生（主任委员）、范烨先生、李锋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曹悦先生（主任委员）、刘知豪先生、张斌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李锋先生（主任委员）、曹悦先生、陈瑜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聘任丁继华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聘任陈瑜女士、徐永华先生、王军先生、王汉明先生、杨恩东先生、

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聘任王汉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王汉明先生联系方式：电话：0513--86726006；邮箱：whm@jianghai.com；

传真：0513--86571812）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并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黄仕毅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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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潘培培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培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潘培培女士联系方式：电话：0513--86726006；邮箱：

info@jianghai.com；传真：0513--86571812）潘培培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门部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提名、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杨洪娟女士为审计部部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杨洪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2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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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陈卫东先生，董事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

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陈卫东先生是江苏省九届人代会

代表、江苏省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南通市十二届人代会代表，中国电子元件行业

协会轮值理事长。曾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家和被授予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陈卫东先生 1981 年进入公司，历任研究所所长、副厂长、厂长、CEO 和党委书

记。 

陈卫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9,527,3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陈卫东

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不得担任董监高情形。 

2、刘知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刘知豪先生现任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曾任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业务部(法务部)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信息技术部）主任等职务；浙江浙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浙商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浙江交通集团产业投资管理一部总经理、

战略发展与法律事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刘知豪先生未持有江海股份股票，在控股股东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任职，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得担

任董监高情形。 

3、丁继华先生，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研究

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1995年进入公司，历任技术开发部部长、国内贸易部部

长、总工程师、常务副总裁。曾被评为南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南通市“226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现担任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科

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 

丁继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413,3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丁继华先

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

得担任董监高情形。 

4、范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

历，经济师。范烨先生现任浙江交通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曾任浙江省经济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助理、投资发展部副经理、轨道交通事业部经理、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浙江省交投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浙江交通集团产业投资管理一部总经理等职务。 

范烨先生未持有江海股份股票，在控股股东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

母公司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得担任董监高情形。 

5、陈瑜女士，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本科

学历，经济学学士，工程师职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在读。1995 年进入公

司，历任公司国际贸易部销售经理、部长助理，2010年起任公司营业部部长，公

司销售总监。 

陈瑜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8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其配偶朱祥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16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陈瑜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得担任董监高情形。 

6、黄仕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出生，大学学历，

高级会计师。黄仕毅先生现任浙江交通集团审计部（综合监督部）部长助理，曾

任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集团第三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出纳、主办会计；浙江省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主管、纪检监察审计部主管、纪检监察部、审计部

主管等职务。 

黄仕毅先生未持有江海股份股票，在控股股东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的母公司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得担任董监高情形。 

7、李锋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商学院（现天津商业大

学）。现任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监事长，兼任信息中心主任、电子

防护元器件分会秘书长等职。兼任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伦晶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锋先生从事电子元器件行业信息采编、市场分析、

行业咨询工作 20余年。作为主要执笔人，参与了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 “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3）》、工业“四基”发展规划电子元器件领域分规划、《中国光电

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2018-2022 版及 2023-2027 版、《中国电子元器件



制造业成本研究》、《中国传感器行业财税政策研究》等规划和课题的编撰。 

李锋先生未持有江海股份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得担任董监高情形。 

8、张斌，男，中国共产党员，1968年生，会计学博士，扬州大学商学院教

授。兼任青海华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智能会计分会常务理事、扬州市会计学会副会长、扬州市卫生

经济学会副会长。 

张斌先生未持有江海股份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得担任董

监高情形。 

9、曹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现任浙江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律师进修学院副院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独立董事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委员、杭州仲裁委仲裁员。曾担任浙江省政府联络

办公室法制处主任科员；浙江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科员、厅党委机要秘书；浙江

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浙江律师进修学院监事；浙江律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曹悦先生未持有江海股份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不得担任董

监高情形。 

10、徐永华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出生，本

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班组长、检验员、质量管理员、生

产科副科长、生产科科长、制造管理部部长、厂长助理、副厂长，江海电容器有

限公司副总裁，江海股份副总裁。 

徐永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963,9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0%。徐永华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王  军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本

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英国剑桥财务总监高级专业一级认证。王军先生自 1989



年进入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工艺员、检验员、材料检验员、

十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兼第三制造部部长、副厂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财务经理，江海股份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王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29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王军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王汉明先生，董事会秘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出生，

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王汉明先生自 1987 年进入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历任南

通江海电容器厂办公室主任、党委专职副书记，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 CEO 特别助

理、党委专职副书记，江海股份董事会秘书，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汉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7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王汉明先

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王汉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汉明先生联系方式：电话：0513--86726006；邮箱：whm@jianghai.com；传

真：0513--86571812） 

13、杨恩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出生，博士研究生

学历，正高级工程师。2014年进入公司至今，担任子公司南通江海储能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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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经理职务。 

杨恩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0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杨恩东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杨洪娟，女，汉族，1971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1994 年 7 月毕业于南

通职业大学工业企业会计专业，1994 年 8 月到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历任质量检验组长、车间生产组长、制造部核算员、成本会计、财务部副部

长、审计部部长等。 

杨洪娟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5、潘培培，女，汉族，中共党员，1988 年出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

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2009 年 7 月进入南通

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9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潘培培女士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

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潘培培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联系方式：电话：0513--86726006；邮箱：

info@jianghai.com；传真：0513--8657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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